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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44 

和平文化 

 
 

  2006 年 9 月 28 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 2006年 9月 2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

平问题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本函所附部长级声明，该声明详细阐述了

15 个观点一致国家将执行的工作计划（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小劳罗·巴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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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9 月 28 日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不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平问题的部长级声明草案 
 
 

1. 根据观点一致国家* 领导人 2005 年 9 月 13 日在纽约通过的《关于不同信仰

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平的宣言》所载授权，观点一致各国的部长于 2006 年 9 月

21 日在纽约举行了会议。 

2. 部长们强调指出，各会员国承诺，将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联

合国《千年宣言》所体现的和平和对话文化。除其他外，《千年宣言》认为，容

忍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中重要的根本价值观之一，人类应相互尊重信仰、文化

和语言的多样性，不惧怕也不压制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是珍视这些差

异，将其视为人类的宝贵财富。 

3. 部长们满意地注意到，除其他事项外，《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重

申了《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和《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及其《行动纲领》

以及关于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对话——包括不同信仰间对话与合作——的各项倡

议的价值。 

4. 部长们还满意地注意到，自《关于不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平的宣言》

通过以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出现了若干具有增强效应的积极发展和举措，

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发起了不同文明联盟、设立

了不同信仰间合作促进和平三方论坛——教科文组织关于不同信仰间对话的龙

头项目、建立了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不同信仰间谅解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拉纳

卡行动计划》以及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宗教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除其他方面外，

这些发展和举措说明，所有国家都需要继续进行国际努力，加强不同文明、文化

和宗教之间的对话，扩大其相互了解。 

5. 部长们强调，必须由范围尽可能广泛的伙伴和利益攸关者在所有区域持续开

展具体活动，促进和平文化。在这方面，部长们邀请各国、各国际和区域组织和

民间社会——包括各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订注重行

动的切实步骤，进一步促进不同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了解。 

6. 部长们呼吁，就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间对话和谅解的需要发出强烈和一致

的信息，这个信息应明确表明各国将致力于共同努力，以找到更好方法，促进容

忍和尊重多样性，促进尊重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在这方面，联合国相

关机关——包括大会——以及人权委员会宗教和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

作应作出积极贡献，并促进亟需进行的关于这些重要和敏感问题的对话，包括为

此更好地执行各项现有国际文书的所有相关规定，探讨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

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可能性，以加紧消除基于宗教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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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长们商定，将在联合国内发起关于公共信息传播在促进容恕、对宗教和信

仰的尊重以及宗教和信仰自由方面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讨论。 

8. 部长们强调，必须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立法措施等途径，开展

统一和协调行动，禁止传播针对任何宗教或族裔社区的仇外和种族主义材料，这

些材料的传播强化了不容忍现象，构成煽动歧视、敌视和仇恨的行为。 

9. 部长们考虑到不同文明联盟高级别小组即将提出的报告，同意考虑将来是否

需要在联合国秘书处内指定一名联合国官员为协调人，以便就日益增加的关于不

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平问题的国际和区域活动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

的其他有关方案和举措，向秘书长提供咨询意见。 

10. 部长们商定，将在下次会议上就各自国家执行《关于不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

促进和平的宣言》的经验交流意见，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促进这项努力，以便为

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期争取它们的支持和合作。 

11. 部长们决定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议，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加入《关于不同信仰间对话及合作促进和平的宣言》。 

 

 注 

 *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冈比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菲律宾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泰王国和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